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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選舉委員會第 240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9年 5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分 

地點：本會三樓會議室 

主席：何委員明哲          記錄：黃麗霞 

出席委員：王委員憲文、江委員瑞棟、江委員庭祥、李委員國弘 

          邱委員秐瑛、顏委員文正、蔡委員長江 

列席人員：謝顧問文傑、吳總幹事芳銘、黃副總幹事保源 

          何視導珢惠、陳代組長明益、蘇組長富活 

          施組長建章、蕭組長金澤、黃主任慧娟。 

壹、 程序表 

貳、 主席報告：主任委員有要公，承蒙各位委員推派本人當主 

                席，會議依照各議案繼續進行開始。 

參、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決定：准予備查 

肆、 工作報告 

      決定：洽悉。 

伍、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檢陳嘉義縣第 19屆（太保市、朴子市第 6屆及水上鄉第 17

屆）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各鄉鎮市辦理登記候選人計有蔡

聰敏等 290人資格審查結果，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20條第 1項。規定辦

理。 

二、 本縣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於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登

記期間自 99年 4月 12日起至 4月 16日止（計 5日），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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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辦妥登記之候選人計有 290人。 

三、 以上各候選人其消極、積極資格經向有關機關查證，經鄉

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初審及本會復審，審查結果，計有黃慶雄

等 15人重複登記兩種選舉不符規定不准登記外，餘 275人均

符合候選人資格要件之規定，擬准予登記。 

四、 檢附候選人資格審查結果統計表、候選人符合資格准予登

記名單及候選人不合規定不准登記名單各一份。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各受理登記機關轉知各候選人審查結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檢陳嘉義縣第 19屆村里長選舉，各鄉鎮市辦理登記候選人

計李勝雄等 719人資格審查結果，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20條第 1項規定辦

理。 

二、 本縣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於村里長選舉候選人登記期間

自 99年 4月 12日起至 4月 16日止（計 5日），向本縣各鄉

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辦妥登記之候選人計有 719人。 

三、 以上各候選人其消極、積極資格經向有關機關查證，經鄉

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初審及本會復審，結果計有黃慶雄等 15人

重複登記兩種選舉不符規定不准登記外，餘 704人均符合候

選人資格要件之規定，擬准予登記。 

四、 檢附候選人資格審查結果統計表、候選人符合資格准予登

記名單及候選人不合規定不准登記名單各壹份。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各受理登記機關轉知各候選人審查結果。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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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擬訂「99年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嘉義縣候選人姓名

號次抽籤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會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4條第 4項、第 5條暨同法

施行細則第 20條第 2項規定，辦理候選人號次抽籤。 

二、 為使各鄉鎮市務作業中心辦理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

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有所依循，擬訂本要點。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各受理登記機關憑辦候選人姓名號次抽

籤。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擬訂「99 年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嘉義縣選舉委員會

加強督導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實施計畫（草案）」，請 審

議。 

說明： 

一、 本會為加強督促本縣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確實辦妥投

票日前一日之各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點算選舉

票、投開票所場地佈置及投票日當天鄉鎮市選務中心及投開

票所辦理電腦計票及投開票作業等應辦事項之完善，擬定本

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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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擬訂「99 年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嘉義縣候選人得票

數相同抽籤作業要點（草案）」，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7條第 1項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42條規定訂定本要點備用。 

二、 應 99年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6月 12日選舉計票結

果，候選人得票數相同，必須抽籤始能決定當選與否時，使

辦理候選人抽籤作業有所依循。 

辦法：經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擬訂「第 19屆 (太保市、朴子市第 6屆及水上鄉第 17屆)  

      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嘉義縣編造選舉人名冊注意事 

      項」（如各附件），請追認，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同法施行細則、相關戶政法令

及本會 99.3.11嘉縣選一字第 0991450178號函配合辦理。 
二、本次選舉造冊為 5月 21日下班後執行，為使各戶政人員及

鄉鎮市公所充分時間配合選務作業期程，順利完成編造選

舉人名冊任務，本注意事項經奉核先行於 99年 4月 28日
函各戶政事務所及鄉（鎮、市）公所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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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舉人名冊標頭因受戶政造冊系統 35全型字限制，簡縮 (粗

體字部分) 為：「９９年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嘉義縣
○○鄉（鎮）（市）」第ｘｘｘ投票所（○○村里）選舉人

名冊。 

四、選舉人名冊封面（含內頁）、封底及選舉名冊公告閱覽處標
示紅紙等為一致化及撙節經費，經洽各鄉鎮市公所同意由

本會代為統一印刷，費用由各鄉（鎮、市）公所支付。 

五、投票通知單顏色由各鄉（鎮、市）公所自行決定。 
 

辦法：審議追認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由：擬訂「臺灣省嘉義縣 99年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

長選舉編印選舉公報要點」，提請追認。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條規定辦理。 

二、 本次選舉公報由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編印，應於 99

年 6月 6日前編印完成，並於 6月 9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

戶。 

三、 檢附「臺灣省嘉義縣 99年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

長選舉編印選舉公報要點」1份。 

辦法：請委員審議並同意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由：民視無線電視台於 98年 11月 29日 20時 13分許播出「綜

藝大集合」節目，據民眾（姓名不詳）檢舉該節目邀請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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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候選人蕭登標擔任貴賓，並再三強調其競選口號，有為
其宣傳之嫌，所指情節是否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一
案，經函請民視電視公司陳述意見並提本會監察小組第 95
次委員會議研處，擬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98年 12月 22日中選法字第 09800 

07517號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8年 12月 17日通傳
播字第 098480450500號函附民視新聞台 98年 11月 29
日「綜藝大集合」節目側錄光碟 1片辦理。 

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說明旨揭綜藝節目於 98年 11月 29
日 20時 13分許，邀請嘉義縣第 16屆縣長候選人蕭登標
擔任貴賓，並再三強調其競選口號，認有為其宣傳之嫌。 

三、 案經 99年 1月 6日提本會監察小組第 93次委員會議決議
「經全程播放側錄光碟內容，查無不法情事，依法不予裁
罰，並提送本會第 236次委員審議」，99年 1月 7日提本
會第 236次委員會議決議「同意依本會監察小組第 93次
委員會議決議不予裁罰」。惟中央選舉委員會 99年 1月
29日中選法字第 0993500019號函、99年 2月 22日中選
法字第 0990001746 號函示略以「本案之調查並未以書面
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有無依上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程序辦理之必要，請再酌」。 

四、 本會奉  中選會前項函示後，旋於 99年 2月 26日嘉縣選
四字第 0991450165 號函通知民視電視公司陳述意見，該
公司於 99年 3月 11日民視（新）字第 99031101號函復
說明如下： 

（一）貴會前揭來函指稱本公司 98 年 11 月 29 日播出之
「綜藝大集合」節目，邀請嘉義縣第 16 屆縣長候
選人蕭登標擔任貴賓，並再三強調其競選口號，有
為其宣傳之嫌。尤其本次縣長選舉，共有 4名候選
人登記，但前開節目僅邀請蕭登標擔任貴賓，是否
未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給
予同一公職候選人相同之機會？ 

（二）有關本公司 98年 11月 29日播出之「綜藝大集合」
節目（以下簡稱本節目）邀請蕭登標先生擔任貴賓
事。查本節目係每週日晚間八點至十點的大眾娛樂
型節目，節目中主持人大多用詼諧、趣味的方式帶
領觀眾走遍台灣各地，並介紹當地最具特色的風土
民情、美食小吃，期藉娛樂方式讓觀眾得以獲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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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資訊，間接刺激觀光產業，帶動地方發展，而節
目中邀請地方領袖或產業代表介紹當地特色向為
本節目慣例。查本次嘉義縣縣長選舉，計有翁玉
隆、翁重鈞、張花冠、蕭登標等四位候選人參選，
但此次節目於嘉義錄影時，適巧主持人胡瓜多年好
友(訪談中多次提及雙方交情)蕭登標先生前往探
視，便邀請其參與遊戲，過程中除介紹嘉義名產「方
塊酥」外，並無提及蕭先生候選人身分，亦未談論
選舉相關事務。由於純係蕭先生主動來訪，並未刻
意安排，是考量當時情形，應非屬無正當理由之差
別待遇，因此自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項規定之可言。 

（三）按行政程序法對於證據調查之要求，仍以「發現實
體真實」為目的，依此原則加以推論，則在無法闡
明事實或無法充分闡明事實時，即應適用客觀之舉
證責任，由行政機關承受其不利益，而對人民作出
較為有利之處分或行政行為。此參之行政程序法第
36條：「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
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
意。」。應可確認政府為任何行政行為，仍需以民
眾利益為優先考量。本件依據 貴會來函，係基於
民眾檢舉，而該民眾，或為競爭對手，或因理念不
同，然不論如何，仍須以具體事證做為判斷是否違
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依據。查本件邀請蕭登標
先生做為本節目來賓，主要除是他主動前來探視好
友胡瓜外，亦因其具在地色彩，足資介紹當地特
色，因此方邀其參加。 

（四）近年來，本公司對於各類選舉活動，一向均秉持公
正、公平原則，且在法律規範範圍內行之，而本件
不論邀請蕭登標先生擔任本節目來賓，抑或於新聞
中報導張花冠小姐選前造勢活動，均符合法律規
定，而其餘並無直接證據證明本公司前揭行為業已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是若因此即認
定本公司違反法律規定並加以處分，顯非合理。為
此，懇請  貴會鑒核，並勿就本件加以處分，實感
德便。 

五、 廣播電視事業得有償提供時段，供推薦或登記候選人之政
黨、候選人從事競選宣傳，並應為公正、公平之對待。廣
播電視事業從事選舉相關議題之新聞報導或邀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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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節目，應為公正、公平之處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
差別待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條第 1、3項有明文。
本案民視電視台 11月 29日 20時 13分許，邀請嘉義縣長
候選人蕭登標擔任貴賓，並再三強調其競選口號，雖經民
眾（姓名不詳）檢舉有為其宣傳之嫌。惟民視電視公司所
送書面陳述意見辯稱「…但此次節目於嘉義錄影時，適巧
主持人胡瓜多年好友(訪談中多次提及雙方交情)蕭登標
先生前往探視，便邀請其參與遊戲，過程中除介紹嘉義名
產「方塊酥」外，並無提及蕭先生候選人身分，亦未談論
選舉相關事務。由於純係蕭先生主動來訪，並未刻意安
排，是考量當時情形，應非屬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因
此自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條第 3項規定之可
言」。 

六、 民視電視公司是否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條第
3項規定？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95次委員會議決議：一、
同意民視電視公司書面陳述及電話連絡所稱 98年 11月
29日所播「綜藝大集合」節目，係於 98年 11月 11日在
嘉義縣太保市牛將軍廟（太保市南新里）錄影時，適巧在
蕭登標先生（太保市南新里）住宅附近，蕭先生聞訊自行
前往探視多年好友主持人胡瓜（訪談中多次提及雙方交
情），胡瓜便邀其參與遊戲，過程中除介紹嘉義名產「方
塊酥」外，並無提及蕭先生候選人身分，亦未談論選舉相
關事務。由於純係蕭先生主動來訪，並未刻意安排，是考
量當時情形，應非差別待遇其他三位候選人。二、民視公
司「綜藝大集合」節目並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條第 3項情事，仍維持本會監察小組第 93次委員會決
議，不予裁罰，並提本會委員會備查。 

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送側錄光碟內容，譯文內容摘要如
附件一。 

 
辦法：建請依本會監察小組第 95次委員會議研處辦理，並函陳  中

央選舉委員會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備查。 
決議：同意依本會監察小組第 95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九） 
 
案由：民視新聞台於 98年 12月 5日 11時 27分許播出 98年 12

月 4日嘉義縣第 16屆某特定縣長候選人造勢晚會片段畫
面，據民眾（姓名不詳）檢舉認有為其宣傳之嫌，疑違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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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一案，經函請民視電
視公司陳述意見並提本會監察小組第 95次委員會議研處，
擬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98年 12月 18日中選法字第

0980007400號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8年 12月 14日
通傳播字第 09848049420號函附民視新聞台 98年 12月 5
日「民視十一點新聞」節目側錄光碟 1片辦理。 

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稱「旨揭新聞節目經民眾檢舉於
12月 5日 11時 27分許播出 12月 4日嘉義縣某特定縣長
候選人造勢晚會片段畫面」，認有為其宣傳之嫌。 

三、 案經 99年 1月 6日提本會監察小組第 93次委員會議決議
「經全程播放側錄光碟內容，查無不法情事，依法不予裁
罰，並提送本會第 236次委員審議」，99年 1月 7日提本
會第 236次委員會議決議「同意依本會監察小組第 93次
委員會議決議不予裁罰」。惟中央選舉委員會 99年 1月
29日中選法字第 0993500019號函、99年 2月 22日中選
法字第 0990001746 號函示，「本案之調查並未以書面通知
相關之人陳述意見，有無依上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程序辦理之必要，請再酌」。 

四、 本會奉  中選會前項函示後，旋於 99年 2月 26日嘉縣選
四字第 0991450165 號函通知民視電視公司陳述意見，該
公司於 99年 3月 11日民視（新）字第 99031101號函復
說明如下： 

（一）貴會前揭來函指稱本公司 98年 12月 5日選舉投票
日，於「民視 11點新聞」播送 98年 12月 4日嘉義
縣某特定縣長候選人選前之夜造勢晚會片段畫面，
是否依公正、公平原則處理？ 

（二）另有關本公司 98年 12月 5日於「民視 11點新聞」
播送 98 年 12 月 4 日嘉義縣某特定縣長候選人選前
之夜造勢晚會片段畫面，是否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56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事。查本公司於前揭
時段所播出之新聞內容，均係以新聞性為主，並兼
具平衡報導，其內容擷略如下： 

(1)宜蘭縣藍綠拼場：候選人呂國華集結黨內巨頭行
政院長吳敦義、立法院長王金平、以及朱立倫、
胡志強，甚至馬總統通通來站台；而另一組候選
人林聰賢則在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高雄市長陳菊
陪同下掃街拜票，張昭義將亡夫陳定南的公事包
交給林聰賢，情緒潰堤。 

(2)雲林夜掃街：國民黨籍候選人吳威志，沿著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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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街道拜票，他維持臉上的笑容，努力衝刺，
爭取民眾的支持；同一時間，候選人蘇治芬沿街
拜票都見到支持者熱情為她加油，台南縣長蘇煥
智也陪同掃街。 

(3)基隆選前夜：前行政院長游錫堃為子弟兵林右昌
掃街拜票，高聲疾呼；相較於民進黨鎖定年輕族
群，國民黨則是打出團結牌，請來台北市長郝龍
斌，在基隆和平廣場舉行團結遊行晚會。 

(4)嘉縣最後夜：辭去立委背水一戰的候選人張花
冠，決戰主打公道牌，將自己與縣長陳明文的命
運緊繫一起，期待激發出雙贏的能量；而對手翁
重鈞也在民雄拜票，雙方人馬在火車站前狹路相
逢，煙哨四起，大批警力站在路中間，將雙方人
馬隔開，而此時候選人蕭登標車隊也不甘示弱來
插一腳，民雄街上到處都是高分貝的叫囂聲。 

綜合以上本公司所做之相關報導，旨在報導各區
候選人之動態，而非造勢宣傳，甚至內容上，亦
將各選區不同黨派陣營之候選人併同呈現，且篇
幅併重。另在掃街拜票、造勢晚會部分，本公司
亦皆以相同原則進行平衡報導，完全依照公平公
正原則處理，絕無民眾檢舉所稱為特定候選人宣
傳之事。 

（三）按行政程序法對於證據調查之要求，仍以「發現實
體真實」為目的，依此原則加以推論，則在無法闡
明事實或無法充分闡明事實時，即應適用客觀之舉
證責任，由行政機關承受其不利益，而對人民作出
較為有利之處分或行政行為。此參之行政程序法第
36條：「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
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應可確認政府為任何行政行為，仍需以民眾利益為
優先考量。本件依據 貴會來函，係基於民眾檢舉，
而該民眾，或為競爭對手，或因理念不同，然不論
如何，仍須以具體事證做為判斷是否違反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之依據。查本公司 98年 12月 5日於「民
視 11點新聞」播送 98年 12月 4日候選人張花冠選
前之夜造勢晚會片段畫面，亦屬新聞處理常態，且
各候選區及候選人均有列入，絕未有爲某候選人宣
傳之意圖與事實。是若在未有任何證據顯示本公司
有爲任何特定候選人宣傳情況下，即遽指本公司違
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不僅對本公司不公，亦將
與前揭立法之意旨相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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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年來，本公司對於各類選舉活動，一向均秉持公
正、公平原則，且在法律規範範圍內行之，而本件
於新聞中報導張花冠小姐選前造勢活動，均符合法
律規定，而其餘並無直接證據證明本公司前揭行為
業已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是若因此
即認定本公司違反法律規定並加以處分，顯非合
理。為此，懇請  貴會鑒核，並勿就本件加以處分，
實感德便。 

五、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
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本案民視電視台 12 月 5
日 11 時 27 分許播出 12 月 4 日嘉義縣第 16 屆縣長候選人
張花冠造勢晚會現況，民視電視台是否有違反該規定一
案？該公司辯稱：…綜合以上本公司所做之相關報導，旨
在報導各區候選人之動態，而非造勢宣傳，甚至內容上，
亦將各選區不同黨派陣營之候選人併同呈現，且篇幅併
重。另在掃街拜票、造勢晚會部分，本公司亦皆以相同原
則進行平衡報導，完全依照公平公正原則處理，絕無民眾
檢舉所稱為特定候選人宣傳之事。 

六、民視電視台是否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
規定一案，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95次委員會議議決：一、
同意民視電視公司函稱：98年 12月 5日「民視 11點新聞」，
旨在報導全國各區候選人之動態，而非造勢宣傳，甚至內
容上，亦將各選區不同黨派陣營之候選人併同呈現，且篇
幅併重，在報導嘉義縣長選舉最後夜，除播報候選人張花
冠背水一戰主打公道牌外，對於候選人翁重鈞、蕭登標在
民雄市區掃街造勢現況亦有相當多篇幅報導，故該公司亦
皆以相同原則進行平衡報導，完全依照公正、公平原則處
理，絕無民眾檢舉所稱為特定候選人宣傳之事。二、查 98
年 12月 5日「民視 11點新聞」尚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56條第 2項情事，仍維持本會監察小組第 93次委
員會決議，不予裁罰，並提本會委員會備查。 

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送側錄光碟內容譯文內容摘要如附
件二。 

 
 辦法：建請依本會監察小組第 95次委員會議研處辦理，並函陳 
       中央選舉委員會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備查。 
 決議：同意依本會監察小組第 95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結語：本次雖屬地方基層選舉，仍再次叮嚀所有選務 

同仁應本戰戰兢兢、謹慎之態度辦理，並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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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日善盡選務督導之責。 

捌、 散會：下午 3時 10分。 


